[bookmark: _GoBack]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升等教師送審著作具結書(105學年度臨時教評會通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所屬教師升等權益，避免教師因疏於注意而違反學術倫理相關規定，以及考量科技部業為應強化學術倫理，課予本校等申請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機構，應建置學術倫理相關機制之責等，特提供論文比對系統服務予教師使用。
    以下請就升等著作，是否使用本校提供之論文比對系統服務，進行勾選：
申請升等職級：□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申請升等年月：         年    月    日
□代表作業申請本校提供之論文比對系統服務，完成論文比對程序。
□下列參考作業申請本校提供之論文比對系統服務，完成論文比對程序：□參考作1    □參考作2    □參考作3    □參考作4
□未申請本校提供之論文比對系統服務
  理由： 






本校教師違反學術倫理暨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辦法第11條規定：
審議成立之檢舉案件，校教評會依違反規定之類型及情節輕重，得處置下列一款以上之懲處：
一、一定期間內不予晉薪、不得申請升等、借調、在外兼職或兼課。
二、一定期間內不得申請教授休假研究、延長服務或擔任校內各級教評會委員或學術行政主管職務。
三、停止支給法定外其他給與、一定期間內不得申請本校研究計畫或學術獎勵、補助、其他停權措施之處分。
四、書面告誡。


五、依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予以解聘、停聘、不續聘。
審議成立之違反送審教師資格案件，除依前項懲處外，如於本校受理送審人之教師資格審查期間，應駁回送審人教師資格審查之申請，如教師資格經教育部審定者，報教育部撤銷該等級起之教師證書，並自學校審議決定之日起，決議一定期間不受理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期間規定如下各款；不受理期間為五年以上者，應同時副知各大專校院：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未適當引註、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一年至五年。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或舞弊情事：五年至七年。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七年至十年。
審議成立之檢舉案件，如已獲得本校研究獎勵或補助者，應追回研究獎勵金或補助費。

本人業經本校人事室告知，知悉上開相關規定，如有違反學術倫理或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願自負法律責任，並接受本校得依相關規定予以懲處。          

       　此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服務單位： 
                               具結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